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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丿 l|源 禾房法估字 12⑿01第 O3号

致估价委托人函

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法院:

受贵院的委托,我公司对贵院审理肖开聪与周永华一案,由 肖开聪申

请执行的周永华所属位于南溪区南溪街道凤翔街 7号 1栋 1单元 6层 9号

住宅房地产 (建筑面积 108.00平方米,分摊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19.18平

方米 )在价值时点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现状条件下的市场价值予以

鉴定估价,并 出具专业咨询估价意见,以供贵院确定涉执房地产处置参考

价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经我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现场查看、问询与调查,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 《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E⒛ 18〕 15

号 )、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 《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

(试行 )的通知 (川 建房发 E⒛ 11〕 89号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房

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及 现行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本着

客观、

在满足

额为 :

万元 ),

独立、公正的原则 , 价的比较法,估算得到估价对象

本次估价设定的 下的市场价值咨询估价结果总

详见下表 (见下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 附 8号

电话 :0831-2338333 第 1页 共 勿 页



祆告编号:丿 |源禾房法佶字 【·0201第 clR号

莶定估价结果-览 表

序 号 估价对象坐落 产权证号 土地证号
屋

途

房

用
所处楼层

建筑面积
(矿

)

评估单价
(元 /耐 )

评估总额
(万元 )

南溪街道凤翔街 7号

1栋 1单元 6层 9号
201602273

南国用 (⒛ 16)第

2984号

套

宅

成

住

第 6层 /

共 6层
lO8 00 28 4904

合计 / / / / / 1O8 00 / 28 4904

补充说明:为避免对本次估价结果产生歧义 ,

细阅读估价报告的
“
估价的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

”

特此函告 !

四川源

(正文接下页 )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 附 8号
电话 :OB3卜 23aB333

提请本报告的使用者详

等章节。

婀 嗲

辶,5。。s吐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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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溪区南溪街道凤翔街 7号 1栋 1单元 6层 9号 涉执房地产咨询估价意见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声明

二、估价的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

三、房地产估价结杲报告

四、附件

㈠估价对象所处位置示意

㈡估价对象现状照片

㈢《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1(zO19)丿

"1503法

技 109

号1(复印件 )

lml估价对象 《产权情况记载表》、《国有土地使用证》 (复 印件)

tEl房地产估价机构 《营业执照》(复 印件 )

㈥房地产估价机构 《估价备案证书》(复 印件 )

㈦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证书 (复 印件 )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附 8号
日邑话:0831-2338333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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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
南溪区南沃街道凤翔街 7号 I栋 I单元 6层 9号 涉执房地产咨询估价意见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郑重声明:

1.执行本次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

实和准确的。

2.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执行本次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自己公正、专业的分析和判断。但受估价委托人提供资料的情况及本

估价报告中的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的约束。

3.房地产估价机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 ,

以及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涉及的诉讼活动当事人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

系,不存在任何偏见或可能影响独立、公正鉴定的情形。

4,执行本次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房地产估价规范》1GB/T5029卜 2015】、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确

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zO18)15号 】、四川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 《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1丿

"建

房发

〔⒛11〕 89号 】等估价行业规范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估价

报告。

5.本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人民法院法官的陪同下,对估价对象进

行了实地查看,但 因被执行人不予配合等原因,导致估价师无法入户调查。

基于此,估价师在征求人民法院法官的意见后,对估价对象相同户型房屋

进行查看,旨在了解估价对象室内房屋户型及格局等影响房地产价值的因

素,未考虑估价对象与现场类似房屋室内装饰装修状况的差异对房地产价

值的影响。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附 8号
电话 :OB3⒈ 233B333

〓
用

·
亠
廴

〓
生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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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溪区南溪街道凤翔街 7号 1栋 1单元 6层 9号 涉

6.对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特定司法鉴定估价目的下的价值进行分

析、测算和判断并提供相关专业意见,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责任;提供

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鉴定

估价报告是委托人和诉讼活动当事人的责任。

7.本估价机构已告知估价委托人 (人 民法院),并通过其转交由诉讼当

事人签收 《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风险告知书》。基于此,本次房地产司法鉴

定评估涉及的诉讼活动当事人业已全面知悉鉴定评估的基本事项,理应明

确自己应履行的配合义务及不履行该义务可能承担的不利后果。

8.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二十三条第 3款 “
估价委托

人应当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料的合法性、真实和

完整性负责
”

以及该法第十三条第 4款,二款主要差异在于:估价委托人

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负责,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则主要对所收集资料的

准确性负责。基于条件所限,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对估价委托人提交的估

价资料复印件进行核实和验证,仅限对资料载明内容与估价委托人现场指

认的估价对象实物是否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进行比对,无法取得估价委托

人应提交资料的原件用于检查和验证。在此提请本报告的使用者作进一步

的核对。

9.本估价报告仅为估价委托人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

途。凡因估价委托人使用估价报告不当而引起的后果,本估价机构和注册

房地产估价师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1ll。 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其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报告

解释权为本评估机构所有。

注册房地产估价

专用章
!{2‘

礻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专附 8号
电话 :0831-2338333

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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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 的假设和 限制条件

一、假设前提条件

1.估价委托人依法裁定估价对象为涉案抵债资产事实成立,有权依据

法律、法规及授权协议文件,合法取得估价对象司法 (强制 )处置权为本

次估价的基本前提。

2.估价对象权属来源合法、无争议,在价值时点及被依法裁定查封之

前,无任何房地产权属纠纷,房屋所有权与对应国有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

一致,不存在
“
房地权利分离

”
等权利瑕疵问题。

3.估价委托人提交的 《产权情况记载表》、《国有土地使用证》等资料

的复印件记载内容与估价对象最终合法有效的权利证书原件登记事项内容

相符,并经估价委托人组织的涉诉当事人质证,其对应房地产与估价委托

人现场指认估价对象房地产为同一实体,即 “证 (书 )实 (物 )一致
”。

4.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除受司法查封及可能存在未消灭的抵押权外 ,

尚未设定其他他项权利,亦不受相邻关系权利限制。鉴于估价目的及估价

报告预期用途的特殊性,本次评估以估价对象被迫转让为前提条件。

5.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尚未收到估价委托人应提交的估价对象转让 (拍

卖处置 )条件书面说明资料 (指转让方、受让方对估价对象转让税费负担

的约定 )。 本报告出具鉴定估价结论为评估的转让对象状况、转让税费正常

负担、转让价款在价值时点一次性付清条件下的价值结论。

6.本报告假定估价对象按规划用途持续使用,为估价对象合法的最高

最佳使用用途;若转换用途使用,本估价结果无效。

7.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处置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

律、法规。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号附 8号

日巴玄≡:0831-2338333

南溪区南溪街道凤翔街 7号 1栋 1单元 6层 9号 涉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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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委托人向本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和陈述的情况是真实、合法和

完整的。

以上条件若不成立,本评估报告无效。

二、估价中未考虑的因素

1.国 家宏观经济政策、政府规划等发生的变化,将会对估价对象价值

带来相应影响。本报告对以上不可预见因素未作考虑。

2.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仅对估价对象房屋现状进行一般性查看,并未接

受对建筑结构质量和配套设施性能测试的委托,不 能确定其有无内部缺损。

因此,本报告未考虑房屋可能存在的结构性损坏和设施性能衰退等瑕疵对

估价对象价值造成的减损。

3.在 司法拍卖处置过程中,房屋室内装饰装修亦随房屋转让而一并处

置,故鉴定估价结论中一般包含装饰装修的价值,但不对室内装饰装修予

以确权。但本次评估因被执行人不子配合等原因,估价师未能入户调查 ,

估价师在征求人民法院法官的意见后,不考虑估价对象装饰装修状况对房

地产价值的影响,即对估价对象按清水房处理。另外,根据国际上对不动

产概念的界定,本鉴定估价结果不含估价对象房屋室内家俱、家电等可移

动设施、设备的价值。

4.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可能存在未消灭的抵押权,并 已被司法查封

拟拍卖处置。本报告遵循
“
背离事实假设

”,即不考虑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被查封因素以及原有可能存在的担保物权和其他优先受偿权。因为,原有

的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因拍卖而消灭,查封因拍卖而解除。

三、限制条件

1.本涉执房地产咨询性估价报告及其结论,仅供估价委托人在价值时

点司法 (强制 )处置委估房地产前确定处置参考价提供价值参考依据。除

此之外,不能用于任何其他经济活动。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附 8号

电话 :OBs⒈ ⒛3Bsa3 第 7页 共 24页



南溪区南溪街道凤羯街 7号 1栋 l单元 6层 9号 涉执房地产咨询估价意见

2.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 (尤其是价格)方为有效。对不完整地使用本报

告 (即 割裂使用部分内容等不恰当使用行为 )所导致的可能损失,受托估

价机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不承担任何责任。

3.本报告应用的有效期壹年,即 二0二 0年一月六日至二0二一年一

月五日期间有效。

4.本报告估价结果是为满足本报告价值定义和所有假设前提及限制条

件下的价格,如影响估价对象价格因素 (如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市场条件等)

之一发生变化,本评估结杲不成立。

5.本报告须经本估价机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章、估价机构盖章后方

能生效。

除特殊说明,估价对象不附带任何影响其价值的限制条件。

四、其它说明

1.“被迫转让”
的处置方式为司法拍卖 (变 卖)的特点,其处置权能

为司法机关所独有,房地产登记产权人无权处置。但为维护涉案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确保强制处置方式下拍卖成交结果的公正性,根据川建房发

〔⒛11〕 89号 《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第二十八条,本次

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的价值定义为房地产市场价值。

基于司法拍卖 (变卖 )的 限期性、产权人 (被执行人 )非 自主性 (无

处置权 )等交易特点,司 法拍卖最终成交价格主要受潜在买受人因素的影

响,其报价策略以拍卖保留价为基础,而评估的市场价值是作为司法机关

确定拍卖保留价的依据。

2.本估价报告及其估价结论仅反映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现状条件下的

市场价值,是基于典型的市场参与者所作出的理性判断,但该估价结论不

应视作为是对估价对象最终可实现价格的法律保证。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川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附 8号
电话 :OBa1⒛ aB3a3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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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市场价值,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 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

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3,本次司法评估不对估价对象法律权属进行鉴定。估价对象拟拍卖房

地产上原有可能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通常不因拍卖 (变卖)而消灭,

因此,估价结论一般为拟拍卖房地产附有租约限制或其他用益物权情况下

的市场价值。

4.根据川建房发 E2011〕 89号 《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

第二十八条,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通常不评估变现价值,不考虑房地产拍

卖 (变 卖 )成交过程发生的税费、处置费 (含拍卖费、评估费、律师费、

执行费等)以及税和费的转移分担问题,即鉴定估价结论反映的是税 (费 )

前价值。

5.根据川建房发〔2011)89号 《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

第八条,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工作的最终成果,分为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

报告和房地产咨询性估价报告。鉴于本次评估工作中,受限于被执行人不

子配合等原因,导致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未能入户调查,相关估价依据缺失。

因此,根据川建房发 〔2011〕 89号 《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

第八十三条,估价师在征求人民法院法官意见后,将本次评估工作的最终

成果定义为房地产咨询性估价报告。

同时,根据川建房发 〔⒛11〕 89号 《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

(试行 )第八条的规定,估价师在征求人民法院法官的意见后,对估价对

象相同户型房屋 (1幢 1单元 6层 8号 )进行查看,旨在了解估价对象室内

房屋户型及格局等影响房地产价值的因素,但未考虑估价对象与现场类似

房屋室内装饰装修状况的差异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附 8号
电话:Og3⒈

"sg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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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可能存在未消灭的抵押权。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担保法》相关规定,结合其他法律规范,估价对象若存在已抵押担

保债权,在执行拍卖过程中,须偿清原抵押担保债权数额,并缴纳过户相

关税款及费用后,方 能办理过户。在此提请本报告使用人注意,本报告估

价结论为假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担保物权情况下
“
干净

”
的房地产价值,并

在拍卖后可顺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等障碍。

7.估价对象 《产权情况记载表》未载明估价对象建成年代,建筑结构

记载为其它结构,无具体说明。根据现场查看了解情况,本次评估设定估

价对象建筑结构为砖混,建成年代约为 20世纪 90年代后期。估价对象最

终建筑结构及建成年代应以不动产管理部门核定为准。若与本次评估设定

情况不符,则本报告及估价结果须作相应调整。

8.本报告使用权归估价委托人所有,与 本报告配套的技术报告由估价

机构存档及向司法机关提供备查。

9.房地产估价机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 ,

以及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涉及的诉讼活动当事人之间,无任何足以影响估

价结杲的关系。

本报告由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附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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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法院

地  址:宜宾市南溪区政通路 6号

承 办 人:钟主任

联系电话:0831-3328107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房地产估价机构: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叙府路西段 7号 附 8号

估价机构各案证书号:丿丨丨建房估备字[2018]0139号

估价备案等级:贰 级

估价备案证书到期日:⒛21年 05月 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502731605433Y

法定代表人:舒子沙

联系电话:0831-2338333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市场价值。

四、估价对象

㈠估价对象界定

本次估价对象为位于南溪区南溪街道凤翔街 7号 1栋 1单元 6层 9号

商业房地产。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资料,估价对象建筑面积 108.00平方米 ,

分摊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19.18平方米。

本报告估价对象包括建筑物及其分摊国有土地使用权。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附 8号
电话:OBal,33B333                                 第 1】 页 共 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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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权益状况

1.权属登记状况

⑴房屋所有权登记状况

根据估价委托人所提供估价对象 《产权情况记载表》,其房屋所有权登

记状况如下:

产权证号
“⒛1602273” ,产权人周永华,房屋坐落于四川省宜宾市南

溪区南溪街道凤翔街 7号 1栋 1单元 6层 9号 ,所在层 6层 (J总 层数 6层 ),

设计用途成套住宅,其它结构,建筑面积 108。 00平方米,产别私产,权力

状态现势,限制登记状况为查封、抵押。产权登记类别为一般转移,登记

原因为购买二手房,登记时间为 2016年 06月 13日 。

⑵土地使用权登记状况

根据估价委托人所提供估价对象 《国有土地使用证》,其土地使用权登

记状况如下:

《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
“
南国用 (⒛16)第 2984号”,土地使用权

人为周永华,宗地坐落于南溪街道凤翔街 7号 1栋 1单元 6层 9,土地用途

为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19.18平方米,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出让

终止日期为 2086年 06月 14日 。《国有土地使用证》颁发日期为 2016年 06

月 15日 。

⑶他项权登记状况

根据估价委托人所提供估价对象 《产权情况记载表》,估价对象存在抵

押权,抵押权具体登记状况如下:

他项权证号
“
zO16001730” ,抵押情况为房地产权抵押,抵押权人为宜

宾南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林丰支行,债权数额 150000元 ,抵押权

设定日期为 2016年 06月 15日 ,终止日期为 2017年 06月 14日 。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附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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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原设定的抵押权已过约定期限,但据委托人介

绍,债务人未履行义务,该抵押权尚未消灭。

⑷查封登记状况

根据估价对象 《产权情况记载表》记载,估价对象已被人民法院司法

查封,查封登记状况如下:

查封文号
“(2018)丿 丨

"503执
582号”,查封性质为法院查封,查封机

关为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法院,查封日期为 2018年 06月 05日 。

2.权利状况

⑴估价对象 《产权情况记载表》未载明估价对象建成年代,建筑结构

记载为其它结构,无具体说明。根据现场查看了解情况,本次评估设定估

价对象建筑结构为砖混,建成年代约为 20世纪 90年代后期。估价对象最

终建筑结构及建成年代应以不动产管理部门核定为准。若与本次评估设定

情况不符,则本报告及估价结杲须作相应调整。

⑵根据估价对象 《国有土地使用证》所载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截止

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剩余年期为 66.48年。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

十二条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 动续期,使用权续期应

当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照规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因此 ,

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剩余年期为 66.48年 ,房地产权利人在

权利期限内享有设定抵押、担保、租赁的权利,以及转让、处置等权能。

⑶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可能存在未消灭的抵押权,并 已被司法查封

拟拍卖处置。根据司法拍卖相关规定,拍卖房地产上原有的担保物权及其

他优先受偿权一般因拍卖而消灭,而查封因拍卖而解除。故本次评估对估

价对象抵押权以及查封因素未予考虑。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附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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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根据估价委托人所提供估价对象 《产权情况记载表》、《国有土地使

用证》,估价对象产权人为周永华。本次估价不对估价对象法律权属进行确

定,亦未对估价对象是否存在其他房屋共有权人这一事项实施调查。

在价值时点,不动产登记所有权人因涉嫌债权债务纠纷,导致估价对

象已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冻结;同 时,人民法院已受理申请执行人 (债

权人 )请求,取得房地产司法处置权能,拟对估价对象实施强制拍卖,以

处置款项抵偿债务。

㈢实物状况描述

1.建筑物状况

估价对象所属建筑为南溪区南溪街道凤翔街 7号 1栋 ,系一幢临街砖

混结构六层商住综合物业,约于 20世纪 90年代后期竣工投入使用,在价

值时点维护保养状况一般,综合成新率约 60%,建筑外墙面贴瓷砖。该建筑

底层作营业用房使用,第二~六层作住宅用房使用,住宅部分设一个住宅

单元,一梯两户。在价值时点,物业整体已通水、通电、通气、通讯 (含

光纤、宽带)等配套设施。本次估价对象为位于该建筑 1单元 6层 9号 的

一套住宅用房。

因被执行人不予配合等原因,导致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无法入户调查。

基于此,估价师在征求人民法院法官的意见后,对估价对象相同户型房屋

(1单元 6层 8号 )进行查看,以 了解估价对象室内房屋户型及格局等影响

房地产价值的因素。但未考虑估价对象与现场类似房屋室内装饰装修状况

的差异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

估价对象相同户型房屋 (1单元 6层 8号 )建筑层高约 3米 ,坐西朝东,

户型结构为三室三厅一厨一卫,其中,客厅、门厅、饭厅相邻,形状规则,

通透性强,利用率高;饭厅与厨房为邻,烹洗起居集中;卧房形状方正,采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附 8号
日邑话:083I-2338333 第 l4页 共 ⒛ 页



耐

南溪区南溪街道凤矩街 7号 l栋 l单元 6层 9号 涉执房地产咨询估价薏￡ ¨ ¨ ∫

光效果良好;厨、卫空间大小合理,采光、通风效果自然。总体而言,估价

对象户型设计相对合理,适居性强。

2.土地使用权状

估价对象所属宗地系一宗国有商住综合用地。据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现

场查看及调查了解,宗地利用方式以底层商业及非底层住宅为主,住宅部

分体量大于商业。该宗地东临凤翔街,西侧、南侧、北侧临其他国有用地。

在价值时点,宗地已投入正常使用状态,其土地开发程度达到红线外
“
六

通
”,即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气和通路,红线内

“
六通一平

”
,

即在上述
“
六通

”
基础上实现场地平整。

估价对象所属宗地形状相对规则,一面临路,可及性较强,利于规划

布置;宗地内地势相对平坦,并且工程地质较好,地基承载力强,无不良

地质构造。

㈣区位状况描述

影响房地产价格水平的区域因素主要有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基础设

施条件、商服繁华度、环境条件等:

1.地理位置

本次估价对象位于南溪区南溪街道凤翔街,地处南溪区城区东侧,坐

落长江之畔,邻九龙迎宾大酒店、宜宾南山医院、宜宾第五人民医院、文

化广场,距南溪区政府约 1.5公里。地理位置相对优越,交通方便,生活、

出行、购物较为便捷。

2.交通条件

(1)道路通达度

区域道路通达度、路网密度较高,城市交通型道路——龙源路、阳光

路、东都街,混合型道路——文化路、下正街、凤翔街、桂花街等道路纵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 附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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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交错、四通八达,道路等级一般,通行质量一般,其余辅之以三元街、

水池街、南山路、皇都街、钟灵街等城市次干道或支路,可有效的保证该

区域与其他区域单元的联系沟通。

⒓)公交便捷度

区域公交便捷度较高,公交南溪 1路、3路、4路、11路等车次在此区

域设置停靠站点,发车频率较高,能较好地满足区域居民出行。

综上,区域交通条件较好。

3.商服繁华程度

区域沿街布置商铺,经营业态多样,以服饰、箱包、鞋帽、药房、小

餐饮门店经营、副食品批发零售、日用品销售等为主,人气、商气相对旺

盛,商业氛围较为浓厚,商服繁华程度相对较高。

4.基础设施条件

区域配套设施完善,市政配套设施条件已达到
“
六通

”,即通电、通讯、

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和通路,设施水平、保障率相对较高;区域公用

服务设施较完备,学校、银行、宾馆、超市、医院等设施均有布置,能较

好满足居民生活之需。

5.环境条件

估价对象位于南溪区南溪街道凤翔街,坐落长江之畔,毗邻文化广场 ,

距滨江广场仅数百米,自 然环境、人文环境相对较优。除人流以及车辆途

经区域产生的噪音对区域环境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外,区域内无大的污染源

存在。故总体而言,区域环境条件相对较好。

五、价值时点

本次评估的价值时点确定为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以注册房地

产估价师现场查看完成日期作为本次评估价值时点 )。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附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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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价值定义

本报告基本的价值标准为公开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

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七、估价依据

本次估价依据下列文件、资料进行分析、测箅:

㈠鉴定估价依据的有关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7.《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况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10.《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第656号令 )及实施细则;

11.本次估价中涉及的其它相关法律、法规。

㈢鉴定估价依据的有关规章、政策、规范性文件 :

1.四 川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

定》(法释 〔2009〕 16号 、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附 8号

电话 :0831⒛ ag333

南溪区南溪街道凤翔街 7号 I栋 1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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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溪区南溪街道凤翔街 7号 1栋 l单元 6层 9号 涉执房地产咨询估价意见   
ˉ

4,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 〔⒛18〕 15号 、

5.《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法办 〔2018)273号 、

6.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规范房地产

司法鉴定评估工作的通知》(丿刂高法 〔zOH〕 99号 、

7.《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管理办法》

8,《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管理办法》

9.《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试行×川建房发 〔2011〕 89号 、

10.本次估价中涉及的其它规章、政策、规范性文件。

㈢鉴定估价依据的技术规程 :

1,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房地产估价规范》 GB/T5029卜 2015);

2.中 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

50899-2013)。                                                                    .

㈣鉴定估价依据的估价委托人所提供资料 :

1.《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91(2019)川 1503法技 109号 ⒒

2.估价对象 《产权情况记载表》、《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

3.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其他资料。

fEl鉴定估价依据的其他有关资料 :

1.估价机构掌握的有关资料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调查、收集、掌握的

有关资料及现场实地查看记录;

2.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获取的当地房地产市场信息、城市规划等资料。

八、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遵循的房地产估价原则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

则,最高最佳利用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附8号
电话 :083I23∞333 第 18页 共 ⒛ 页



㈠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该原则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利害

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或个

人的影响;同 时,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有自

已的情感、好恶和偏见,应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进行估价;再

则,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

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地进行估价。

㈢遵循合法原则

该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

原则。房地产估价应依据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

民检察院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估价对象所在地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所

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

部门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薄、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

合同等。

㈢遵循替代原则

该原则要求估价结杲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

价格偏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市场中,具有相同使用价值和质量的物品,

在交易双方具有同等市场信息的基础上,应具有相似或相近的价格,以房

地产市场价格为导向,利用实际发生、经过市场
“
检验

”
的类似房地产成

交价格进行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以求得房地

产的价值或价格。

lml遵循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该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

的原则。最高最佳利用指房地产在法律上许可、技术上可能、财务上可行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附 8号
电话 :OB31⒛ 3Baa3 第 19页 共 ⒛ 页



并使价值最大的合理、可能的利用,包括最佳的用途、规模、档次等,具

体表现为使估价对象获得最多的用途和开发强度来衡量,即是指估价对象

应是在合法使用方式下,在备种可能的使用方式中,能获得最大收益的使

用方式的估价结果。最高最佳利用分析的前提条件有:维持现状继续使用、

更新改造使用、改变用途使用、改变规模使用、重新开发利用、上述前提

的某种组合或其他特殊利用前提。

㈤遵循价值时点原则

该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

价格的原则。房地产估价实际上是求取估价对象在某一时点上的价值或价

格,所 以评估一宗房地产时,必须假定市场情况静止在价值时点上,同 时

估价对象房地产的状况通常也是以其在该时点的状况为准。

九、估价方法的选用及适用住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lGB/T5029卜2015),

现行房地产估价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等。房

地产评估技术路线的确定须根据估价报告预期用途选定恰当的价值类型,

并结合区域房地产发育状况以及估价对象具体特点,选用适用的估价方法。

因此,在本次估价中,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通过实地调查、认真分析,综合

各方面因素条件,对以下情况进行分析 :

㈠估价对象的特点分析

估价对象所处区域为南溪区成熟的商住组团,商业设施完善并成规模 ,

市政配套公用服务设施完备,区域内布置有数个商品住宅小区,临街商住

楼的设置亦较普遍,入住率高,无论是新建楼盘或是二手类似住房交易量

相对较多,易 于收集到客观、真实的交易案例。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附 8号
日邑话:0831-2338333

7号 l栋 1单元 6层 9号 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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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估价方法的适用性分析

1.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 (一般不低于 3个 )的可比实例,将它们

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

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

发生交易、在价值时点的近期有较多类似房地产的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

性的房地产。

根据以上分析,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同一供求圈内,存在较多的类似品

质住房交易案例,较易于从收集的交易实例中选取可比实例,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房地产估价规范》lGB/T5029卜⒛15),本次估价可选

用比较法评估估价对象的价值。

2.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

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该方法适

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收益或经菅收益等经济收入的收

益性房地产,不限于其目前是否有收益,只 要同类房地产有收益即可。

估价对象为住宅房地产,因住房租赁案例包含的契约条件 (是否含装

修、家具、电器等附属部分 )千差万别,在具体运用收益法过程中,有效

剥离不属于物业价值的附属部分所产的收益额存在相当的难度,一定程度

放大了收益法估价系统误差,价值结论的可信度大为降低。因此,本次评

估未选用收益法估价。

3.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

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该方

法适用于在房地产市场不够活跃或同类房地产交易较少的地区难以采用比

较法估价时,或不适合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的估价。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附 8号
日邑话:0831-2338333

道凤翔街 7号 1栋 1单元‘层 9号 涉执房地产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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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估价对象为住宅房地产,其所在区域交易市场活跃,

其物业价值的形成并非为成本的简单加和,而更多地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

基于此,本次评估不能选用成本法估价。

4.假设开发法,是求取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折现率或后续

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和

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折现到价值时点后相减,或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

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该方法

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以采用比较法、收益

法等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房地产,或 可重新开发或更新改造的旧房(含

改建、扩建等 )。

估价对象为正常使用中的房地产,尚无明显证据表明存在规划重建的

可能,并且估价对象处于最高最佳使用状态。因此,本次评估未选用假设

开发法估价。

综上,本次确定选用比较法评估估价对象价值。

㈢估价方法介绍

比较法,是对拟估房地产在同一供求圈内的近期类似房地产已成交案

例进行调查比较,遵循替代原则,分别对已成房地产的交易情况、交易日

期、权益因素、实物因素、区位因素进行修正,从而求取拟估房地产在价

值时点客观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十、估价结果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二。一九年十二月二+

的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下的市场价值
`总
额为 :

鲫 ~保 留至佰位,小写:28.49万元 ),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附 8号
日芑话:0831-2338333

南蹊区南溪街道凤翔街 7号 1栋 1单元 6层 9号

:1L三 5。 。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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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禾 蒉岱
南溪区南溪街道凤翔街 7黾

莶定估价结果   厂
笆
锟卜

序 号 估价对象坐落 产权证号 土地证号

u
冖 陀面积

|m’

)

评估单价
(元/“ )

评估总额
(万元 )

南溪街道凤翔街 7号

l栋 l单元 6层 9号
201602273

南国用 (2016)

2984号
第

%      0:00
2638 0 28 4901

合 计 / / / ˇ 丬。。5泓   lOB Oo / 28 490乏

Q
言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执业资格 注册号 签章

5120180124

中国注册房 师执业

5120190011

十二、实地查劫日期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查勘日期:二 。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十三、估价作业日期

本次估价作业日期为:二 °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0二 ○一月六

日。

十四、变现能力分析

变现能力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在没有过多损失的条件下,将拟估房

地产转换为现金的可能性。影响委估对象变现能力的主要因素分析如下:

㈠市场供求状况

就目前全市商品住房市场来看,受近两年全国房价整体回暖大趋势的

影响,宜宾房价亦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房价迅速上升,成交量也大幅

度提升。但在经历一波激烈的能量释放后,现阶段住房市场已开始逐步向

理性方向发展,随着新一批房源投入市场,以及政府适当的管控措施,市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附 8号
电讠雷:0831-2338333

竺
∞

∴早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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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房地产评估
南溪区南瑛街道凤翔街 7号 l栋 1单元 6层 9号

场已回归平稳发展的轨道。整体而言,现阶段本市住房市场供求相对均衡 ,

房价在短期内将呈现小幅震荡态势。

从个别条件而言,估价对象作为住宅用房,面积大小适中,户 型结构

合理,舒适性和适用性较强,私密性相对较强,属于本市居民乐于接受的

户型,其市场竞争力较强。

㈡通用性分析

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住宅用房,一般而言,规划利用限定在住宅用途。

但基于 《物权法》的实施,在经物业相邻关系权利人的许可后,可作
“
住

改非
”

使用。因此,从估价对象个别条件来看,其通用性一般,但对变现

能力的作用不显著。

㈢独立使用性分析

估价对象为独立的产权单元,经公共通道或楼梯可有效实现与外界的

沟通,其独立使用性未受到限制。因此,估价对象独立使用性较强,但对

估价对象变现能力不构成显著影响。

㈣可分割转让性分析

估价对象从实体上看为独立成套住房,住宅功能完善,一般而言,可

分割转让性较差,分割后独立使用的可能性、经济性更差。从此来看,估

价对象可分割转让性不强,但对估价对象变现能力不构成显著影响。

综上,整体而言,估价对象变现能力较强。

十五、估价报告应用的有效期

本报告从提交报告之日二○二○年一月六日起,壹年内

四川源禾

ˉ
○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川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附 8号
电话 :083⒈⒛aB333

月

第 24页 共 ⒉ 页



g
d
巛

g
一

躲

o嚣

●
犭
△
Ⅱ

t

●
巛̌
Ⅸ
 目
钼■
〓
爿冖

.
砬
t

凵喵
.
吊

￠
.
昌

°

■
<
e
村

●

0

〓
缸
掂
Ⅱ
●

,
t
口

〓
°,

L
艹

Ⅸ
0

:
8
行

:
●

臼
叱

κ
凶
欢

t

●

.
蛸

.

.
哕

【
 
ハ
日
ε

0;
0

●
冖
早
饪

舾
长
蒯
逆
慰
豢
诋
丧
冬
担

0是
0

气θ
凵
员
〓
Ⅱ

n
ˇ

△
●
匪
〓

 
 
 
 

冖飞
8
出

’
’
尼
〓

●
※
〓
口5

^
υ

 
 
 
 
^
υ

四
口
κ
●
卫
母

〓
呷
汐

°

Ⅱ
●
●
吕

0

Ⅱ
目
日

t
0

0
u
弓

α

,
知

芒
￡

0

f
扌

臼

0

0
o盒

吁

°霪 °唇茭

●
d
曰

〓
冖
●

°

田
I
彐

ι
0

0。
e

°

罩

扌

一∴
〓
ε
宫

〓
·
讠
〓

一
`
ˇ

`
 
.
饣

Ι
Ι
ˇ
一凵
一
一
“
i
t
兰

“
∷
Ⅰ

“
￠
日
〓
勹

°

考
臼
早
9
日

Ι

犭
姊
$
 °
 
凶
圩
研
彐t

°
睢泗m
“

¤

τ
知
臼
臼
囱
”

g

0

匚
g
以°

0犭

凶

0:
卩

●

仆
吾
臼
ε

口
苎
“
"
●

韶

0



蕉
~
枨

g
d
搽

匦
酬
H
诋

女
冬
妲

亠
〓
0
〓

七
0
ハ
`
←

·
一
<
一

一
广

〓
亠
半
诼
ˇ
一汩
一
↓
畔
≈
t
ˇ

〓
冬
‘
一

|

督



ο
嘟〓〓

南溪区南溪街道凤翔街 7号 l拣 l单元 6层 9号涉执房地产咨询估价意见

现场查看照片 (未能入户 )
(“ 南溪 L× 南溪街道凤翔街 7号 1栋 1单元 6层 9号’

住宅用房 )

估价对象单元入口状况

四川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叙川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7号附 8号

电话 :OB3⒈⒛ae333

估价对象所属建筑外现状况 估价对象所属建筑外砚状况

估价对象临街入口状况 估价对象临街入口状况

估价对象入户状况

第 l页 共 I页



宜 宾 市 南 溪 区 人 民 法 院

估委托书评

(2019)丿 刂1503法技 109号

四川宜宾源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周永华未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 请

执行人肖开聪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予以受理。在案件

执行过程中,现依法按照规定对被执行人所有的位于宜宾市
南溪区南溪街道凤翔街 7号 1栋 1单元 6层 9号 的住房一套
(建筑面积:108平方米,产权证号:901602273,设计用途 :

成套住宅 )(含装修 )进行评估。评估价格以查看现场之日

的市场价作为参考基准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 《四川省高级人

民法院委托鉴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委托你公司进
行价格评估鉴定。请依法作出书面鉴定意见,加盖鉴定机构
公章,并附鉴定人资格证书、鉴定机构执业证书等。

根据 《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鉴定、评估管理
法办实施细则》规定,鉴定、评估机构应当在接受委托之日

起 30日 内完成,鉴定、评估重大、疑难案件在 60日 内完成。

评估报告请寄至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法院技术室 (电话:0831-3328107)

二 ○



产权情况记载

201602273

产权人 用永华 产别 私产

身份证 证件号码 |5H5221gg107152571

原产杈人

放̈转移    ~~~干瓯而面币孬二j亏:~~~~干再面而可秃而秃「Π

J1;山

吝簿人 徐企秀   ~ |登 称日煳
|2016凡

^4i∶

 l∶ ” | 叻|档 H lr

房屋详细信唐、

房屋结构 建戌年价

t; 0 I tl8

抵押信虑

zO16001730

抵押杈人 宜宾南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价打限公闸林革艾行

2016-0G-15 2017-06-14

封户信息

(2018)川 I50J执os2号 2018-06-05

表注 :

【利状恋:临时 C己受理在办的所有权 ,、 现力 (己登

l∷ 刂诞蔚截止l讨 闷:2016午 Otl川 20J21: ll分 饣
(± 。16年099l⒛ HF叻冬令记信忠曲小动rI苷记
卜1-Σ i旬 )

}∶奚区房地产菅咫局

扌η ju扌 词 :?o!8-0(;△ )污 lⅡ :4(Ⅱ lS

201δ ,6'15 15∶ 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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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谲 《申华人民矢和国故市房地产

将理祛》 、 恿中华人民共和圉资产砰估

法》窖渚镙.泫诅掏符舍房地产估价机

钧备案条件 i水机关侬法于以备察。

扭 衔 缶 秣

羽田 砧

直关市Ι岸g轩0刂垦7号泔V号

lBOBt97sBBa

有馁亩任公司 (自 诂人双L垂拉Ⅱ )

皮 支 R钥 D。。3f0z月 】0日

?00万元人民币

缶 典 苷 段 羝馁

川宓房竹缶字〖⒛lalO!a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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